
关于蔡甸区2025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25年11月28日在蔡甸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郭文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bookmark: _GoBack]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我区2025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根据有关规定，新增债券、再融资债券使用情况一并报告，请予审查和批准。
2024年12月26日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关于武汉市蔡甸区2024年预算预计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关于2025年财政收支预算，是按照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进行预测的，年度预算执行中，因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收支与预算安排相比变化较大，根据《预算法》相关规定，需进行预算调整。现就相关调整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源增减项相抵后，收入来源总计增加8.2亿元。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2.5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49亿元，本次增加2.5亿元，调整后收入预算数为51.5亿元；
2.上级补助收入比预算数增加17.38亿元；
3.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用于债务还本）减少116万元；
4.上年结余（结转下年支出）减少1.38亿元；
5.调入资金减少10.29亿元（政府性基金调入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运用增减项相抵后，支出运用总计增加8.2亿元。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增5.45亿元（主要是增加上级转移支付支出）；
2.年终结余（结转下年支出）增加3.17亿元； 
3.体制上解省市财力支出减少4234万元（预算上解数为10.1亿元，地方税收减收后测算上解数为9.67亿元）；
4.债券还本支出减少6万元。
通过调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保持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一）增减项相抵后，收入来源总计增加17.8亿元。
1.区级政府性基金收入调减24.98亿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调减24.9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调减2,2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增加1,360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数为55.68亿元，本次调减24.98亿元，调整后收入预算数为30.7亿元，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调减24.9亿元；
2.上年结余增加5.63亿元，主要是专项债券资金结转下年较预计增加；
3.上级补助收入增加2.45亿元；
4.调入资金增加12.99亿元，主要是消化暂付款要求收回财政前期投入建设资金；
5.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用于安排支出）19.2亿元；
6.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用于债务还本）调增2.5亿元。
（二）增减项相抵后，支出运用总计增加17.8亿元。
1.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调增9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数为54.11亿元，本次调增9亿元，调整后支出预算数为63.11亿元；
2.年终结余增加19.12亿元；
3.调出资金根据收入减收情况相应减少10.32亿元；
4.债务还本支出减少5万元。
通过上述调整，政府性基金收支保持平衡。
三、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来源总计增加687万元。
1.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增606万元，其中：利润收入调增60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为90万元，本次调增606万元，调整后收入预算数为696万元。
2.上年结余增加81万元。
（二）支出运用总计增加687万元。
1.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调增15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数为554万元，本次调增157万元，调整后支出预算数为711万元。
2.调出资金根据当年收入和结余情况相应增加356万元。
3.年终结余根据当年收支情况相应增加174万元。
通过上述调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保持平衡。
四、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无调整。
五、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5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区政府债务限额257.47亿元。截至目前，全年政府债务余额248.34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53.65亿元，专项债务余额194.68亿元。
（二）新增一般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暂未发行新增政府一般债券。
（三）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新增政府专项债券19.2亿元。经区政府批准，用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4.22亿元，用于补充财力2.42亿元，用于武汉蔡甸经济开发区产业园综合配套项目建设9,000万元，用于蔡甸区世界一流城市电网建设项目（二期）建设1.5亿元，用于武汉蔡甸奓山街工业园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建设1.5亿元，用于蔡甸区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改造工程建设5,000万元，用于蔡甸区农村安全饮水改造工程建设1,600万元,用于奓山街产业园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建设4亿元,用于中法示范城基础设施及产业提档升级建设4亿元。
新增专项债券收支按规定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四）再融资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12.36亿元，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3.53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8.82亿元，按要求用于置换到期应偿还政府债券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财政部、省财政厅有关预算管理的规定，上述一般债券3.53亿元应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8.82亿元应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分别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合计线下反映（不增加当年本级预算支出，单独核算）。
（五）存量专项债券调整情况
经区政府批准，对2024年申报发行的存量政府投资项目补充财力专项债券结余资金1400万元（其中：区城管局“蔡甸区健康谷路市政道路综合提升改造工程”结余资金600万元、蔡甸街“2023年蔡甸街道龚家岭、正街片区18个老旧小区”结余资金200万元、区住更局“蔡甸街道2022年27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600万元），调整用于区城管局“武汉市蔡甸区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对2025年申报发行的存量政府投资项目补充财力专项债券结余资金6,352万元（其中：蔡经开管委会“蔡甸经济开发区奓山街产城融合示范新区一期项目”结余资金1000万元、区教育局“南湖中学建设项目”结余资金4000万元、区教育局“侏儒山中心小学改造工程”结余资金178万元、区园林局“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结余资金576万元、区住更局“柏林地铁小镇朝阳河及沿线道路排水工程”结余资金598万元），调整用于区水务局清水入江项目和区住更局朝阳河生态修复建设等21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6352万元；调整计划已获省财政厅批复。该项资金为存量结转资金，已列入年初预算，项目调整不影响当年支出预算。
上述项目，按相关法律规定，需调整预算，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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